关于施工图设计审查意见的函
常州市钟楼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你单位报送的新福路、艾柯路建设工程及小王河两侧景观绿化提升工程-新福路（玉龙南路-新庆路）、艾柯路（新福路-新闸7号地块），新福路跨小王河桥，艾柯路跨小王河桥（编号：2025SS098~SS100）项目施工图设计文件，经我中心审查，已形成审查意见书附后。审查综合意见中明确须复审的项目，请会同设计单位在五日内将根据审查意见书修改后的设计文件、回复意见报我中心复审。审查综合意见中明确审查通过的项目，请来我中心办理其余手续。

                               2025年7月21日

（附：施工图设计审查意见书）

常 州 市 房 屋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图 设 计 审 查 意 见 书
编号：2025SS098~SS100
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监制
市 政 工 程 道 路 专 业 审 查 意 见

	项目名称
	新福路、艾柯路建设工程及小王河两侧景观绿化提升工程-新福路（玉龙南路-新庆路）、艾柯路（新福路-新闸7号地块），新福路跨小王河桥，艾柯路跨小王河桥

	审查人
	季洪鼎
	[image: image1.png]



	审查号
	10051- R2003
	联系电话
	13685274467

	一 、违反强制性条文：无

二 、违反强制性标准：无

三 、其他意见：
1、设计总说明

①根据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文件《关于加强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工作的通知》（常住建［2024]46号）要求，图纸中应补充再生产品及适用部位的具体设计，明确再生料的使用范围或结构层；
2、平面图

①核实与玉龙南路交叉口处道路西侧无障碍坡道的位置与行人过街位置是否应，如不对应需同步改造；
②与新庆路交叉口范围圆弧段人行道建议同步实施，保证行人过街的安全性，避免交叉口范围行人在车行道范围行走，减少人车交织；
3、道路纵断面设计图

与新庆路交叉口，受现场条件限制，道路纵坡不满足交叉口范围道路纵坡的要求，需增加相应的交通安全设施及标志，保证交叉口通车的安全性；
4、道路结构图

①道路结构图（七）、（八）（十），提示盲道的做法不满足《无障碍设计规范》( GB 50763-2012）第3.2.3条规定，请核改；
②缺少支路开口，不横穿新建道路无障碍坡道的做法，请补充。

	设计人
	徐震
	工程规模
	新福路，次干路，宽28m，长457m

艾柯路，支路，宽16m，长74m

	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
	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标准数

	0条
	0条


市 政 工 程 桥 梁 专 业 审 查 意 见

	项目名称
	新福路、艾柯路建设工程及小王河两侧景观绿化提升工程-新福路（玉龙南路-新庆路）、艾柯路（新福路-新闸7号地块），新福路跨小王河桥，艾柯路跨小王河桥

	审查人
	于松马
	
	审查号
	10051-B1010
	联系电话
	13584351851

	一 、违反强制性条文：无

二 、违反强制性标准：无

三 、其他意见：
新福路跨小王河桥：

1、应补充区水利部门批复或相关认可文件主要内容。

2、应明确桩承载力检验要求。参见《建筑与市政地基基础通用规范GB 55003-2021》5.1.3及5.2.5条。
3、应补充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相关内容，参见常州住建局发布的《关于加强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工作的通知》（常住建〔2023〕242号）。

4、板梁吊钩钢筋直径，不满足《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JTG 3362-2018）中第3.2.2条。

5、垫石前边缘未与墩台外边缘平齐，不满足《城市桥梁抗震设计规范》（CJJ 166-2011）中第11.1.3条。
6、未见沥青层渗水引流设计及泄水管处防水密封措施，不满足《建筑与市政工程防水通用规范》（GB55030-2022）中第4.7.1条。

7、计算书深度不满足要求。

艾柯路跨小王河桥：

1、应补充区水利部门批复或相关认可文件主要内容。

2、应明确桩承载力检验要求。参见《建筑与市政地基基础通用规范GB 55003-2021》5.1.3及5.2.5条。
3、应补充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相关内容，参见常州住建局发布的《关于加强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工作的通知》（常住建〔2023〕242号）。

4、垫石前边缘未与墩台外边缘平齐，不满足《城市桥梁抗震设计规范》（CJJ 166-2011）中第11.1.3条。
5、未见沥青层渗水引流设计及泄水管处防水密封措施，不满足《建筑与市政工程防水通用规范》（GB55030-2022）中第4.7.1条。

6、计算书深度不满足要求。



	设计人
	万梦飞
	工程规模
	桥2座、涵0座

	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
	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标准数

	0条
	0条


市 政 工 程 结 构 专 业 审 查 意 见
	项目名称
	新福路、艾柯路建设工程及小王河两侧景观绿化提升工程-新福路（玉龙南路-新庆路）、艾柯路（新福路-新闸7号地块），新福路跨小王河桥，艾柯路跨小王河桥

	审查人
	汤建峰
	
	审查号
	10051-S1021
	联系电话
	85588651

	基本满足规范要求。



	设计人
	蔡行洲
	注册人
	陈绍剑

	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
	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

	地基基础0条
	房屋抗震设计0条
	结构设计0条
	结构鉴定和加固0条
	0条


市 政 工 程 排 水 专 业 审 查 意 见
	项目名称
	新福路、艾柯路建设工程及小王河两侧景观绿化提升工程-新福路（玉龙南路-新庆路）、艾柯路（新福路-新闸7号地块），新福路跨小王河桥，艾柯路跨小王河桥

	审查人
	张丹
	
	审查号
	10051-W1013
	联系电话
	13776887698

	一 、违反强制性条文：无

二 、违反强制性标准：无

三 、其他意见：
1、排水平面图补充道路设计标高等。
2、检查井盖补充相关标准。


	设计人
	王丽彩
	专业负责人
	张莉

	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
	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标准数

	0条
	0条


市 政 工 程 电 气 专 业 审 查 意 见
	项目名称
	新福路、艾柯路建设工程及小王河两侧景观绿化提升工程-新福路（玉龙南路-新庆路）、艾柯路（新福路-新闸7号地块），新福路跨小王河桥，艾柯路跨小王河桥

	审查人
	汤小华
	
	审查号
	10051-E1001
	联系电话
	86619907

	基本满足规范要求。


	设计人
	王丽新
	专业负责人
	张莉

	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
	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

	建筑防火0条
	功能性等方面0条
	0条


综 合 审 查 意 见
	    经审查，本工程设计文件编制基本符合建设部规定的设计深度，原则上能满足施工要求。施工图设计中存在的问题详见各专业审查意见，强制性条文方面必须严格执行；强制性标准方面应执行；其他意见和建议方面如无合适理由，也应采用，审查意见中各专业审查意见应逐条回复。请将按审查意见修改后的设计文件、回复意见报我中心复审。
审查负责人：
                                      日期：2025年7月21日



注：此报告一式二份，建设单位、技术 审查机构各一份
